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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先進： 

今天承邀進行內政部施政報告，鴻源深感榮

幸。 

首先利用這個機會，感謝各位委員對於內政

業務及本人的建言與指教，期盼在各位委員先進

的策勵及指導下，共同為人民謀求最大福祉。 

面對極端氣候對臺灣環境造成的艱鉅考

驗，本部作為統籌國土規劃及災害防救等業務的

主管機關，深感責無旁貸，在今年已積極推動各

項政策措施來因應，例如在 3 月 31 日建置完成

7,835 個村(里)簡易疏散避難圖，提供民眾鄰近

避難場所和路線等資訊；同時也持續輔導推動

「防災社區」，強化社區避災、防災能力。這些

深耕基層的措施，在 5 月間臺南市等地所發生的

豪大雨、8 月間襲臺的蘇拉及天秤颱風等天然災

害中，確實發揮效果，讓政府、民眾和社區彼此

間更能有效協力完成預防性疏散作業，減少人

員、財產的傷亡。 

另為向國際社會展現我國堅定維護南海諸

島主權的決心，本人與海巡署王署長在 8 月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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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陪同國安會胡秘書長及總統府熊副秘書長前

往南沙太平島及中洲礁視察；並於 9 月 7 日與國

安會胡秘書長、國防部高部長、海巡署王署長等

首長一起陪同馬總統前往彭佳嶼視察。本部也將

持續執行「我國大陸礁層與島礁調查計畫」，以

掌握相關圖資，作為南海地區相關施政之參考。 

針對民眾關心的土地徵收、住宅、不動產價

格等問題，「土地徵收條例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

業經總統於 101 年 1 月 4 日公布，第 30 條有關

市價補償條文並經行政院定自 9 月 1 日施行；同

時本部也完成新北市板橋浮洲合宜住宅的招商

事宜，並於 8 月 9 日完成公開抽籤，抽出 4,009

戶；至於不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登錄制度則自

8 月 1 日起正式施行，本部並建置完成「不動產

交易實價登錄及查詢系統」，截至 9 月中旬止，

已有 3萬 8,465 筆資料完成登錄。由於登錄資訊

尚須篩選、區段化及去識別化處理等，預計 10

月可供外界查詢，將有效提升交易資訊透明度，

強化居住正義的實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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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為提供民眾便捷、快速的通關服務， 

101年 1月 1日起於全國主要機場與港口啟用「自

動查驗通關系統」，通關時間僅需約 12 秒，至 8

月底使用人次已突破 220 萬，註冊登記人數達 48

萬，並在 5 月間於桃園機場成功攔阻犯下搶奪運

鈔車的「雨衣大盜」，展現本部在便民服務同時

兼顧確保國境安全的成效。 

以下謹就「提升地方治理，落實民主人權」、

「鼓勵安養生育，推動移民照護」、「精進警政治

安，提升警務效能」、「建構災防體系，確保民眾

安全」、「復育山林海岸，重塑城鄉風貌」及「落

實居住正義，健全不動產交易」等 6 項施政重點，

提出扼要報告。有關本部 101 年上半年重要工作

推動情形等詳細資料，請參閱提供之書面報告。 

壹、提升地方治理，落實民主人權 

一、為提升直轄市治理效能，分別於新北市、

臺中市、臺南市及高雄市辦理改制訪視及

座談，積極協助辦理後續自治法規制定作

業；另持續鼓勵地方政府進行跨域合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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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強化中央與地方夥伴關係。 

二、為健全選舉活動規範，賡續改進選舉法制，

並研議推動不在籍投票制度，於 101 年 4

月及 5 月間，邀請學者專家、立法院各黨

團及相關機關等，召開公聽會及相關研商

會議，廣徵各界意見作為後續制度規劃之

參據，以落實保障民眾之參政權益。 

三、為建構完整行政區劃法律機制，積極召開

北、中、南分區公聽會，廣徵各界意見推

動「行政區劃法」草案之立法作業，以因

應未來國土空間改造，減緩城鄉落差及資

源分配失衡現象。 

四、在防制人口販運部分，美國國務院「2012

年人口販運問題報告」中，我國連續 3 年

被評為第 1 級國家，顯示我國人口販運防

制工作之努力持續受到國際肯定，未來仍

將積極擴大與其他國家之合作，體現我國

人權治國的精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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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鼓勵安養生育，推動移民照護 

一、為配合我國人口變遷趨勢，持續推動「人

口政策白皮書」之檢討及修訂作業，以建

立「質量衡平」的人口政策；另為營造國

人樂婚、願生、能養的環境，推動婚育宣

導及各項人口政策創新思維徵選活動，鼓

勵國人婚育。 

二、為提升人口政策委員會層級，已完成行政

院人口政策會報設置，並於 101 年 7 月 23

日召開第 1 次委員會議。 

三、為全面照護新住民及其子女，與教育部會

銜訂定「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」，針對 303

所新住民重點學校，辦理新住民家庭關懷

訪視、新住民多元文化講師培訓及母語學

習課程等項目，以強化輔導網絡運作與新

住民家庭功能，提升新住民在臺生活適應

能力。 

四、為落實保障婚姻移民權益，賡續推動「國

籍法」部分條文修正案，以解決外國人歸

化我國國籍實務相關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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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精進警政治安，提升警務效能 

一、在遏制暴力犯罪部分，101 年度上半年全

般刑案發生數為 16 萬 2,387 件，較 100

年同期減少 1萬 4,819 件(-8.36％)，破獲

率達 83.23％；此外，暴力案件、強盜案

件、搶奪案件及竊盜案件等發生數均較

100 年同期減少，顯示治安狀況持續保持

平穩。 

二、在善用資通訊科技設備，增進治安偵防效

能方面，本部於 101 年 8 月 13 日啟用「警

政服務 App」，結合防制酒駕宣導及相關專

線，與即時路況、警政資訊查詢等 9 大項

服務功能，提供創新警政服務，以兼顧預

防犯罪及便民服務之目標；另為提升辦案

效率，利用高科技人臉辨識技術，提供員

警快速清查過濾，縮小偵查範圍。 

三、在加強取締交通違規，提升交通執法品質

方面，持續加強取締惡性交通違規及執行

危險駕車防制工作，並彈性規劃酒測勤

務，落實「區域聯防」機制，嚴防酒駕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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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事故；另持續推動簡化交通案件處理流

程，運用「道路交通事故 e 化系統」管控

各類案件處理進度，提升交通執法品質。 

四、在端正警察風紀部分，持續推動「靖紀工

作」，以「公正」、「透明」態度，「不掩飾」、

「不循私」原則，辦理各項端正警察風紀

工作，提升民眾對警察之信賴與支持；另

持續推動「警察機關廉政實施方案」，整飭

警察貪瀆犯罪，型塑優質警察組織文化。 

肆、建構災防體系，確保民眾安全 

一、為提升防災工作量能，完成全國各種災害

潛勢區域調查，建立「全國災害潛勢地區

分布地圖」，除提供防救災單位作為規劃與

執行業務之依據外，也讓民眾更加瞭解土

地原有之限制性及敏感性。 

二、賡續推動「災害防救深耕 5 年中程計畫」，

使災害防救工作向下紮根，深耕災害防救

能量於基層，有效提升地方政府防救災能

力，並強化地方災害防救體制之作業效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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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為強化空中救援能力，本部刻正積極進行

接收國防部 15 架黑鷹直升機及增設夜間

搜救特殊裝備的前置作業，並完成臺中清

泉崗基地駐地取得，棚廠及廳舍已完成工

程發包，預定於 103 年度興建完竣，以有

效執行空中勤務，克服災害搶救之時空障

礙，確保人民生命安全。 

四、配合水利主管機關跨直轄市、縣(市)總合

治水需求，研訂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土地利

用基本原則及產業發展策略；另推動非都

市土地開發調適作為，鼓勵開發案留設人

工溼地或生態滯洪池等設施，以強化污水

自然淨化及滯洪防災功能。 

伍、復育山林海岸，重塑城鄉風貌 

一、落實執行「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」，並持

續推動「國土計畫法」草案、「海岸法」草

案及「濕地法」草案之立法，及修正「區

域計畫法」，以健全國土規劃及海岸管理

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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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持續執行「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」，有效

維護濕地生態穩定及多樣性，並強化濕地

與社區文化之互動與傳承；另於 101 年 3

月假彰化縣大城鄉及芳苑鄉等地召開 10

場海岸濕地村里座談會，進行濕地保育之

說明，共同努力推動濕地之明智利用。 

三、持續加強污水下水道建設，截至 101 年 6

月底止，用戶接管普及率提升達 30.65

％，整體污水處理率提升達 60.48％；另

賡續辦理雨水下水道建設工程及雨水下水

道清疏，以改善都市計畫區淹水清形。 

四、檢討「都市更新條例」相關條文，並於 101

年 6 月 14 日陳報行政院審議，以強化政府

主導辦理都市更新機制，維護更新過程中

各方權益之平衡及解決實務執行爭議。 

五、賡續推動綠色便利商店分級認證計畫，累

計完成 3,648 家綠色超商認證，降低相關

用電成本及環境污染，引領便利商店善盡

綠色企業責任，為永續環境共同努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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陸、落實居住正義，健全不動產交易 

一、持續推動「青年安心成家方案」及「整合

住宅補貼資源實施方案」，辦理各項住宅補

貼，及賡續執行「健全房屋市場方案」，優

惠出售現有國宅及配合增加住宅用地，以

滿足經濟弱勢家庭住宅需求。 

二、推動整體住宅政策實施方案，提供合宜住

宅及社會住宅，打造適宜且便利的居住環

境；另研議「輔導奬勵民間成立租屋服務

平台辦法」草案，輔導及獎勵民間成立租

屋服務平台，協助弱勢家庭租屋相關事宜

及發展租屋服務產業，創造住宅提供的多

元管道。 

三、為健全住宅市場資訊發展，於 101 年 9 月

建置完成「住宅 e 化網」、「不動產價格 e

點通」、「住宅資訊統計網」及「e-House

不動產交易服務網」等 4 大網站之整合，

預計 10 月上線，方便使用者依目的查詢，

並能同時查閱政府政策、住宅補貼、房貸

商品及房價等多元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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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期本部將優先推動「都市更新條例」修

正草案、「行政區劃法」及「溼地法」草案、「政

黨法」草案、「集會遊行法」修正草案以及其他

攸關民生議題之重要法案，期盼委員先進能夠鼎

力支持並不吝指教。 

展望未來，本部全體同仁仍將秉持「以民為

念，興利除弊」理念，落實「繁榮、共享、永續」

的施政目標，以更前瞻的視野、創新的作法，持

續規劃與推動各項具體政策與措施，為建構公民

參與、安和樂利、永續發展的優質生活環境而努

力! 

以上報告，敬請各位委員先進指教，謝謝！ 


